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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念楼）
日前从惠山区检察院了解到，
一男子在讨薪过程中不满老
板耍赖敷衍，“潜伏” 到老板
家楼上伺机行窃。

去年 5 月底李某应聘进
入一家公司， 可好景不长，因
为公司经营不善，年底所有员
工被遣散。 遣散之前，老板丁
某许诺给李某 1.2 万多元作
为工资和补偿， 但迟迟不兑
现。 李某无奈申请劳动仲裁，
结果丁某一副“老赖” 做派，
称“要钱没有”。 此后，李某一
直在找寻丁某下落。今年 3 月
下旬的一天，李某终于有了收
获，他跟踪丁某的车进入某小
区，当面向丁某讨要拖欠的工
资，谁知丁某依旧耍赖不肯支

付，还让李某去法院诉讼。
“走法律程序很麻烦，我

也没钱去打官司，他欠我的自
己去拿回来。 ” 李某气愤不
已，心想既然讨不到钱，反正
知道丁某住在哪里，总有办法
搞到钱。 几天后，李某在丁某
所住楼下“守株待兔”， 隐约
看到丁某上了 4 楼，便决定逮
个机会入室偷点东西。 3 月底
一天晚上 10 点多， 李某带着
背包爬上 4 楼，屋子没有设置
防盗窗也没有锁窗，李某翻进
室内， 发现黑漆漆的屋里没
人。他借助窗外微弱的亮光发
现墙上照片里的人不是丁某，
意识到自己进错了屋。见天色
已晚，李某就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李某在 4 楼

人家胡思乱想，犹豫是否要实
施盗窃。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
丁某的声音，原来丁某住在 3
楼！李某顿时下了决心要去丁
某家“算账”， 但他不急于动
手，仍在 4 楼等待时机。 第三
天， 在确认丁某一家都出门
后，李某溜进丁某家中，翻找
到部分现金和一个装着金银
首饰的手提袋。李某返回 4 楼
继续住下，第四天换了一身行
头带着所窃金银首饰出去变
卖，卖得 1.7 万多元。 他回到
自己的住所给了妻子 2000
元， 谎称是新单位发的工资。
不久被警方抓获。

李某盗窃物品共价值 1.9
万多元，落网后他积极退赔赃
款，目前他已被批捕。

本报讯 如今低头族
无处不在， 有些市民骑车
仍不时打电话发信息，为
方便使用， 他们会把手机
放在车头的储物格里。 殊
不知这样的习惯竟被小偷
盯上， 南长街派出所近日
就抓获一名专门顺手牵羊
的嫌疑人。

张先生是一名房产中
介公司工作人员， 前不久
一天下午 6 点多， 他骑电
动车到永乐路上一家快餐
店。 点完菜准备付款时才
想起， 手机放在电动车车
头的储物格里忘拿了。 他
立即走出快餐店， 可就是
这短短几分钟内， 手机已
不翼而飞。 民警接警后查
调了店门口的监控， 监控
显示张先生进店后， 一名
戴鸭舌帽、 背背包的男子
骑电动车经过， 他在张先
生车子旁逗留了一下立即
离开。 民警进行视频追踪
调查， 发现该男子当天还
去过县前街上一家饭店门
口， 从停放的电动车里顺
走了一部手机。

过了几天， 民警再次
接到张先生报警， 称自己
在路上看到那名可疑男
子。 原来， 张先生因为手

机里资料很多， 丢了手机
后非常着急， 他根据和民
警一起看到的监控画面，
在市中心转悠留意， 还真
发现了线索。 民警迅速出
警，抓获了嫌疑人范某。

30 多岁的范某是名
无业人员， 经审查共盗窃
了 3 部手机。 范某交代，
他发现在医院、 大型购物
广场、 沿街店铺门口等电
动车集中停放区， 常会有
车主将手机放在电动车储
物格内。 范某作案手法很
简单， 就是开着电动车四
处转， 留意停放车辆的情
况， 寻找目标伺机“捡
漏”。

一边骑车一边接电
话， 接完之后把手机放在
储物格， 到达目的地匆匆
离开忘记拿走， 这样的马
大哈可不少。 据了解，上
月全市共接到 40 起手机
遗忘在电动车储物格内被
盗的警情， 本月至今已接
报近 30 起同类警情。警方
提醒， 为了交通和财产安
全， 骑电动车时不要打电
话， 下车时手机等贵重物
品要注意随身携带并妥善
保管。

（小任）

本报讯 近日， 江阴一名
涉嫌危险驾驶罪的被告人，妄
想通过“熟人” 获得缓刑，没
想到对方竟一连索取了 18 万
余元。

周某因酒驾发生事故，被
江阴市公安局以涉嫌危险驾驶
刑事立案。 后周某经人介绍认
识了王某。 王某吹嘘自己在法
院“有熟人”，只要舍得花钱，就
能将这个案件大事化小、 小事
化了。周某亦心存侥幸，相信了
王某。 后王某编造“找人托关
系”“给法官送礼”等理由，向周
某索取 18万余元。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周某
直到接到法院工作人员的电
话才如梦初醒，后如实向案件
的主审法官道出被骗实情。了
解情况后，承办法官当即做好
笔录、保存证据，以涉嫌诈骗
移送警方侦查。 王某闻讯后，
几天内便退还周某全部款项。

法官提醒，诉讼活动直接
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社会上
却有一些人利用当事人不懂
法的弱点，谎称自己熟悉某法
官、 某领导， 以可以打点法
官、 疏通关系、 包赢等理由，
向当事人索要钱财。事实上法

院或司法机关办案都是以事
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严
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对被告人
定罪量刑的，不可能存在所谓
的“熟人”操作。 这些人的行
为不仅损害了当事人及其亲
属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司法
机关公正执法的形象，构成诈
骗等犯罪行为的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法官提醒，打官司
不是打关系， 如遇有官司，务
必相信法律走正规的法律途
径，不走偏门，切不可相信“有
关系，能走后门”等言辞，以免
受骗。 （宋超）

王大 妈 虽已年过 花
甲，但身体硬朗，每天早上
都去菜场买菜。 去年年初
的一天，尽管下着大雪，王
大妈仍与往常一样去菜场
买菜。 行走至菜场门口时，
由于台阶湿滑， 王大妈滑
倒了。

出于本能， 在跌倒时
王大妈用右手腕撑了一下
地面，但由于冲力太大，只
听得“咔”的一声，王大妈
的骨头断了。 事发后，作为
菜场管理方的某投资公司
及时报警， 并派人将王大
妈送至医院。 经诊断，王大
妈右尺桡骨远端骨折，并
在医院住了 8 天。 经鉴定，
王大妈的右腕关节功能丧
失 25%以上， 构成十级伤
残。

王大妈认为， 某投资
公司作为菜场的管理方，
并没有设置“地面湿滑”之
类的警示标志， 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最终致使自

己受伤，应承担相应责任。
于是将该投资公司告上法
庭，要求其承担医疗费、残
疾赔偿金、 护理费等总计
12 万余元。 某投资公司辩
称， 公司确未设置相应警
示标志， 但已派人清扫台
阶。 当天因为下雪，清扫后
台阶仍较湿滑；事发后，公
司及时报警并将原告送至
医院治疗， 具体的赔偿责
任由法院依法认定。

惠山法院审理认为，
某投资公司作为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 在雨雪天气未
设置相应警示标志， 且对
湿滑台阶未能及时进行防
滑处理， 从而导致王大妈
滑倒受伤， 应对王大妈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王大
妈主张的各项损失， 投资
公司对此并无异议， 法院
予以认定， 上述款项均应
由投资公司承担。 扣除投
资公司已支付的 2 万多元
医疗费，最终，法院判决该
投资公司支付给王大妈赔
偿金合计 10 万元。

讨薪未果 他“潜伏”行窃老板家
手机放电动车储物格忘拿
有人专门伺机“捡漏”

“法院有熟人包在我身上”
为获得缓刑 他被骗 18 万元

（主审法官：舒秀琴，惠
山区法院劳动争议庭）

下雪天买菜滑倒 菜场管理方有责吗？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经
营、管理者安全措施不到位
和群众危险防范意识缺乏
等原因，公共场所意外伤害
事故时有发生。《侵权责任
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
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该案中，菜场管理人
某投资公司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王大妈十级伤
残，应承担相应责任。

在公共场所如何保障
自身安全？ 对经营、管理者
而言， 要切实提高安全保
障水平， 如确定场所的建
筑物、服务设施、消防设施
及其他配套设施等硬件设
施安全，配备数量足够、合
格的安保人员， 对已经或
者正在发生的危险积极进
行救助。 对群众而言，要切
实增强安全意识， 如在进

入公共场所时第一时间观
察安全警示标志和疏散通
道， 遇到突发事件时及时
报警并配合警察工作。 对
政府相关部门而言， 要切
实加强监管， 如对经营场
所必要的安全设施严格检
查验收， 建立健全日常巡
查监管机制， 加大安全保
障及应对知识宣传力度。
总之，避免公共场所的“飞
来横祸”，需要大家共同努
力。

齐抓共管才能避免公共场所意外伤害
法官点评

唐立群 绘


